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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12-13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FSTB(Tsy)090 

 問 題 編 號  
  0872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76 税 務 局  分 目 ：  

綱 領 ：  (2)  收 取 税 款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税 務 局 局 長  

局 長 ：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 

請 提 供 過 去 5 年 以 下 各 項 有 關 税 務 局 追 税 行 動 的 詳 情 ：  
(a) 追 税 個 案 的 種 類 及 各 類 別 的 個 案 數 目 ；  
(b) 追 税 個 案 涉 及 的 款 項 ； 及  
(c) 未 完 成 的 追 税 (即 拖 欠 税 款 )個 案 數 目 。  

提 問 人 ：      陳 鑑 林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(a)  & (b) 

納 税 人 如 欠 交 税 款，税 務 局 一 般 會 先 就 每 張 欠 税 的 税 單 向 有 關 的 納 税 人 發 出 5%附

加 費 通 知 書 ， 就 欠 交 的 税 款 徵 收 5%附 加 費 。 若 納 税 人 沒 有 在 繳 税 限 期 6個 月 內 清

繳 税 款 ， 税 務 局 會 就 未 清 繳 的 欠 税 及 附 加 費 再 徵 收 10%附 加 費 ， 並 向 有 關 的 納 税

人 發 出 10%附 加 費 通 知 書 。  
 
在 2007-08 至 2011-12 財 政 年 度 (截 至 2012 年 1 月 31 日 止 )， 税 務 局 就 各 類 税 種

發 出 附 加 費 通 知 書 的 統 計 如 下 ：  

5% 附 加 費  10% 附 加 費  

種 類  
牽 涉 税 單  

數 目  

附 加 費  
金 額  

(百 萬 元 )
涉 及 税 款
(百 萬 元 )

牽 涉 税 單
數 目  

附 加 費  
金 額  

(百 萬 元 )  
涉 及 税 款

(百 萬 元 )
2007-08財 政 年 度    

利 得 税  10 800 70.6 1,412 2 900 57.5  548
薪 俸 税  128 500 82.6 1,652 9 700 29.2  278
物 業 税  12 600 5.8 116 1 100 1.3  12
個 人 入 息 課 税  11 900 5.2 104 1 000 3.3  31

總 數  163 800 164.2 3,284 14 700 91.3  869
2008-09財 政 年 度    

利 得 税  12 500 103.5 2,070 2 400 60.7  578
薪 俸 税  131 800 83.8 1,676 5 800 18.6  177
物 業 税  11 800 4.6 92 900 1.2  12
個 人 入 息 課 税  11 300 4.2 84 800 3.5  33

總 數  167 400 196.1 3,922 9 900 84.0  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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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% 附 加 費  10% 附 加 費  

種 類  
牽 涉 税 單  

數 目  

附 加 費  
金 額  

(百 萬 元 )
涉 及 税 款
(百 萬 元 )

牽 涉 税 單
數 目  

附 加 費  
金 額  

(百 萬 元 )  
涉 及 税 款

(百 萬 元 )
2009-10財 政 年 度    

利 得 税  11 800 95.84 1,917 2 600 104.62 996
薪 俸 税  151 300 93.70 1,874 6 700 34.06 324
物 業 税  17 400 8.08 162 900 0.68 7
個 人 入 息 課 税  7  800 4.45 89 700 2.48 24

總 數  188 300 202.07 4,042 10 900 141.84 1,351
2010-11財 政 年 度     

利 得 税  14 300 77.35 1,547 3 000 42.90 409
薪 俸 税  147 100 92.63 1,853 7 100 24.85 237
物 業 税  15 900 8.53 171 1 300 2.04 19
個 人 入 息 課 税  11 800 4.41 88 600 1.05 10

總 數  189 100 182.92 3,659 12 000 70.84 675
2011-12財 政 年 度 *    

利 得 税  5  500 48.58 972 2 900 50.73 483
薪 俸 税  82 500 76.05 1,521 7 300 29.92 285
物 業 税  14 400 8.70 174 1 100 2.33 22
個 人 入 息 課 税  9  900 3.58 71 600 2.09 20

總 數  112 300 136.91 2,738 11 900 85.07 810

* 截 至 2012年 1月 31日  
 
假 如 納 税 人 在 税 務 局 發 出 5%附 加 費 通 知 書 後 仍 未 清 繳 税 款，税 務 局 會 開 立 檔 案 ，
就 同 一 納 税 人 所 拖 欠 的 所 有 税 單 採 取 進 一 步 的 追 税 行 動，包 括 向 第 三 者 (例 如 僱 主
及 銀 行 )發 出 追 討 欠 税 通 知 書 及 向 法 院 提 出 訴 訟 。  
 
在 2007-08至 2011-12財 政 年 度 (截 至 2012年 1月 31日 止 )， 税 務 局 進 行 追 税 行 動 個 案
的 數 目 如 下 ：  
 

2007-08  2008-09 2009-10 2010-11  2011-12*  

宗 數 # 宗 數 # 宗 數 # 宗 數 # 宗 數 # 
追 討 欠 税 通 知 書  97 410 96 005 105 855 102 293 52 491
追 税 訴 訟  9  298 8 250 7 081 5 897 4 033

* 截 至 2012年 1月 31日  
#  税 務 局 沒 有 就 欠 税 個 案 涉 及 的 税 種 進 行 分 類 統 計  
 

(c)  

於 2012 年 1 月 31 日 逾 期 未 繳 的 税 單 共 有 187 800 張 ， 涉 及 税 款 105 億 元 。 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朱 鑫 源  

職 銜 ：  税 務 局 局 長  

日 期 ：  29.2.2012 
 


